
安阳市龙安区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

2025年第6号
安阳市龙安区2024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及           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
龙安区审计局于2025年5月6日至7月15日，对龙安区2024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进行了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2024年区本级预算执行基本情况
1.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。龙安区财政局提供的有关数据显示：2024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数为130000万元，实际完成111372万元，加上上级补助等收入总计236169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际完成160734万元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。龙安区财政局提供的有关数据显示：202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实际完成35075万元，加上上级补助等收入总计151488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支出实际完成81500万元。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。龙安区财政局提供的有关数据显示：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实际完成0万元，加上级补助收入45万元、上年结转结余135万元，收入总计180万元。2024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当年支出0万元，加结转下年支出180万元，支出总计180万元。
4.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。龙安区财政局提供的有关数据显示：2024年社保基金收入实际完成12823万元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实际完成8665万元，年度收支结余4158万元，年末滚存结余26746万元。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 

审计结果表明，2024年区财政局在组织本级预算执行中，围绕区委、区政府决策部署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，完善预算管理制度，提升财政保障能力，落实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优化支出结构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区财政局等部门提供的预算资料、会计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，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，基本遵守了有关财经法规。本次审计也发现，在财政预决算编制、财政预算执行及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。

    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
财政预决算编制方面

1.预算编制不细化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未安排到具体项目。

2.部分预算编制不完整。

3.非税收入预算编制不科学。

4.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账表不符。

财政预算执行与管理方面

1.欠拨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。

2.科目调剂控制不严格。

3.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下达不及时。

（三）财政收入管理方面

1.应缴未缴预算收入。

（四）国有资产管理方面

1.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资产划转不到位。

2.部分预算单位超标准配置办公设备。

3.部分单位出租国有资产未报财政审批。

（五）建设工程方面

1.技术负责人和材料员有在建工程。

2.招标文件编制不严谨。

3.背离招标文件要求签订施工合同。

4.保修期限不符合规定。

5.两个建设项目多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。
6.部分项目长期停工。

7.多计工程价款。

（六）重点领域方面

1.会计基础工作不严谨，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格。

2.固定资产未及时入账，资产流失隐患较大。

3.存量资金未上缴。
四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龙安区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。对财政预决算编制方面的问题，要求区财政局应强化预算编制管理，进一步做细、做实、做准预算，及时足额将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编入预算，确保预算的完整性；对财政预算执行与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要求区财政局应将教育费附加资金拨付到位，规范预算执行管理，逐步减少调剂金额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；对财政收入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要求区财政局应按照规定将资金缴入国库；对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问题，要求区财政局应督促相关单位办理资产划转相关手续，确保国有资产安全，并严格按照标准审批和管理资产；对建设工程方面的问题，要求区财政局督促相关单位制定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制度，督促相关建设单位工程款据实结算；对重点领域方面的问题，要求区财政局督促相关单位补充完善相关手续，将未记的固定资产登记入账。

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龙安区审计局建议：逐步提高预算编制和执行水平，健全政府预算体系，规范预算收支，加强预算约束；进一步细化预算，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、科学性；加强对固定资产监督，强化核算入账，登记管理、清查盘点和权属管理等固定资产基础管理工作，确保家底清晰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强化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出借监管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；

加强重点项目使用管理，项目主管部门要加强申报项目的严格管理，加强对项目的全过程监督指导，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监督，严格扛起监督责任；强化审计问题整改，提高落实成效，建立工作台账，细化落实措施，强化审计整改结果的运用，推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的制度化、长效化。
五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

目前，对财政预决算编制方面的问题，区财政局下发《安阳市龙安区财政局关于编制区级2026-2028年财政规划及2026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龙财〔2025〕62 号，要求各部门（单位）严格按照文件要求科学规范编制预算，并组织预算编制人员学习最新政策法规，提升业务能力，避免因政策理解偏差导致预算漏编；对财政预算执行与管理方面的问题，区财政局已将欠拨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拨付到位，下发《龙安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下达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相关业务科室在收到上级转移支付资金通知后的5日内，与资金主管部门及时研究制定资金分配初步方案，明确分配方法、依据、金额和绩效目标；对财政收入管理方面的问题，区财政局已将资金缴入国库；对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问题，区财政局督促相关单位办理资产转移、提交出租备案手续，督促相关单位将结余资金上缴国库；对建设工程方面的问题，区财政局督促相关单位制定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制度，区财政局对项目建设单位出具整改函，已支付工程款项目，督促项目建设单位追回工程款，尚未支付工程款项目，据实结算工程款；对重点领域方面的问题，区财政局已督促相关单位补充完善相关手续，将未记的固定资产登记入账，存量资金已投入使用于原项目建设。具体整改结果由龙安区财政局向社会公告。




